关于印发《厦门市高新技术后备企业培育和扶持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营造鼓励创新的政策环境，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努力建设“创新厦门”，根据厦门市高新技术企业现状及发展需求，根据国家科技部、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08]172号）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指引》（国科发火[2008]362号），特制定本办法，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厦门市高新技术后备企业培育和扶持办法

          厦门市科学技术局

          二0 一一年十月  日

厦门市高新技术后备企业培育和扶持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引导我市企业走自主创新、持续创新的发展道路，积极培育高新技术后备企业，壮大高新技术企业队伍，推动我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厦门市高新技术后备企业是指符合我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向，创新基础好、有发展潜力、尚未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企业。
第三条  厦门市科技局负责厦门市高新技术后备企业确认工作的管理，各区（含火炬高新区）科技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厦门市高新技术后备企业的确认和报备工作。

第四条  厦门市高新技术后备企业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依法在本市登记注册的企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二）产品（服务）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 
（三）企业拥有研究开发机构，持续进行研究开发活动，并掌握核心技术；

（四）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的20%以上，其中研究开发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5%以上。
（五）企业财务管理规范，有能力设立研究开发费用辅助账；上年度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上年度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2%； 
（六）企业上年度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总收入的50%以上；
（七）企业在近2至3年内有望通过自主研发、受让、受赠、并购等方式，或通过5年以上的独占许可方式，对其主要产品(服务)的核心技术形成1项以上自主知识产权。
第五条  申请确认厦门市高新技术后备企业，应提供以下材料：
（一）《厦门市高新技术后备企业申请书》（附件1）；

（二）企业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三）上年度和上月末财务报表；

（四）上年度研究开发费用及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情况明细表（附件2）；

（五）企业大专以上学历人员及研发人员花名册；
（六）企业创新能力和经营实力证明材料（如：专利授权证书或受理通知书、奖励证书、用户报告、认证证书等复印件）。
第六条  厦门市高新技术后备企业的确认工作常年受理、集中审核，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申报：申报企业向所在辖区（含火炬高新区）科技主管部门报送申请材料； 
（二）确认：区（含火炬高新区）科技主管部门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和确认；
（三）备案：区（含火炬高新区）科技主管部门对确认后的厦门市高新技术后备企业，报送市科技局备案，市科技局核发“厦门市高新技术后备企业”证书。
第七条  厦门市科技创新资金对厦门市高新技术后备企业的研发项目给予倾斜支持。
第八条  区（含火炬高新区）科技资金对厦门市高新技术后备企业的研发项目给予优先支持。

第九条  优先推荐厦门市高新技术后备企业的研发项目申报国家科技计划项目。

第十条  建立服务专员制度，积极引导厦门市高新技术后备企业申请自主知识产权，跟踪辅导企业不断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其它相关条件，帮助企业实现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第十一条  厦门市高新技术后备企业有效期三年，有效期内应按要求向市、区（含火炬高新区）科技主管部门报送统计数据。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厦门市科技局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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